
三门峡市七届人大
   会议文件 
关于三门峡市2019年财政决算和2020年

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0年8月27日在三门峡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宋  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2019年财政决算和2020年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
一、2019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13726万元，为预算的102.4%，增长9.3%;加上上级补助等收入，收入总计3004327万元。支出完成267182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9.2%;加上上解省级等支出，支出总计2933623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70704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0060万元，为预算的100%，增长10.3%，加上上级补助等收入，收入总计509109万元。支出完成49271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4.8%，加上补助县（市、区）等支出，支出总计508816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93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387622万元，为预算的67.5%，下降9%，加上上级补助等收入，收入总计740057万元。支出完成444385万元，为预算的94.7%，增长4.2%，加上调出资金等支出，支出总计714975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5082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7635万元，为预算的38.2%，下降50.6%，加上上级补助等收入，收入总计112142万元。支出完成4581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1.1%，加上补助县（市、区）等支出，支出总计112142万元。收支相抵为零。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38251万元，增长145.7%。加上上年结余148万元，合计38399万元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年终无结余。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864685万元，为预算的118.7%,增长27.9%。支出完成812433万元，为预算的116.2%，增长20.2%。收支相抵，当年结余52252万元，年终滚存结余426822万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一是2019年我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98元/月提高到103元/月，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提标5%，导致上级补助收入和养老金支出增加较多。二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标准提高60元，同时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就医人次和医药费用增加，导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支增长较快。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84932万元，为预算的126.9%，增长33.1%。支出完成650594万元，为预算的116.9%，增长22.4%。收支相抵，当年结余34338万元，年终滚存结余233301万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与前述全市增幅较大原因相同。

（五）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019年，上级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1122779万元，增长4.9%;市对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合计914650万元，下降3.3%。上级对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29342万元，下降21.7%;市对县（市、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20625万元，下降42.8%。2019年，省对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额占到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42%，有力支持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六）地方政府债务。按照预算法规定，从2015年起，国家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即年度政府债务的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省财政厅核定我市2019年政府债务限额1865009万元，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2019年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793052万元，县（市、区）政府债务限额1071957万元。
截至2019年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1618121万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696605万元、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921516万元，均低于省财政厅核定的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全市及市级决算详细情况已在决算草案中说明。

二、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19年，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人大有关决议要求和批准的预算，聚焦我市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统筹运用各种财政资金和政策工具，着力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一）推进经济平稳运行。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六税两费”减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优惠政策均按顶格标准减免，全年减税降费186600万元。二是用足用好专项债券政策。2019年，全市争取地方政府债券375630万元，较2018年增长16.5%，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筹集了低成本资金。三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规范高效推行PPP模式，全市入库项目40个，总投资6097700万元，入选示范项目2个，落地项目1个。加快政府投资基金运作，市级政府投资基金达到5支，市财政统筹资金13500万元，同时募集社会资金，用于支持45个企业或项目，为推进产业转型、创新驱动等全市重点工作提供支撑。四是积取国家重大改革试点。成功入围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已获中央补助资金30000万元。五是发挥市属功能类公益类金融类企业功能作用。注入资本金，支持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市文化旅游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做大做强。根据分担的城建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向市投资集团公司拨付贴息资金，支持设立市酒店集团公司、市铁路投资公司。
（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统筹运用多种支持方式，围绕打造“五大平台”，推进“三大改造”。二是促进科技创新。全市科技支出51508万元，增长29.4%，新增高科技技术企业29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30家，实现历史性增长。拨付智慧城市建设资金6900万元，助力我市成功入围2019年全国智慧城市典型地区实践地。三是助力乡村振兴。全市农林水支出352816万元，增长10.8%。加大生猪和猪肉储备保供稳价力度，争取亚行畜牧养殖项目资金700万美元。聚焦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支持卢氏县、灵宝市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落实养殖业、种植业保险财政补助2754万元，开展四个优势品种特色保险。支持“厕所革命”和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面貌持续改善。四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全市城乡社区支出256773万元，用于百城建设提质、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城区供热、市政道路、国道310南移和209国道改线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三）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保障脱贫攻坚。持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全市财政扶贫资金投入133283万元，全年实现2.6万人脱贫、203个贫困村退出，卢氏县实现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0.63%。二是支持污染防治。全市节能环保支出85989万元，增长45.6%，全市空气优良天数、PM2.5、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指标控制成效位居全省前列，获得省级生态补偿金奖励740万元。三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行政府隐性债务常态化监控和风险等级评定，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全市总体完成2019年化解计划。同时，全市各级财政筹措资金25078万元，推进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四）着力支持民生改善。全市财政民生支出191334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71%。一是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全市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266784万元，增长23.1%。落实就业创业税费优惠政策，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2亿元，扶持创业3689人，全市新增就业2.5万人。企业退休职工和机关事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低保户、特困人员等各类困难群体救助补助标准继续提高。二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全市教育支出443784万元，增长7.3%。巩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支持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促进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提质增效。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提标扩面、教龄津贴和班主任津贴政策。三是加强住房保障。争取老旧小区改造资金14985万元，用于129个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和养老扶幼设施、便民市场建设。争取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19766万元，其中奖补资金3000万元。四是服务社会事业发展。全市医疗卫生支出238566万元，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事业发展、“健康三门峡”和城镇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五是兜牢“三保”底线。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县（市、区）积极筹措资金，足额落实“三保”支出。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是加快财政重点改革。认真核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县（市、区）支出划转基数，出台教育、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加快推进科技、交通运输等其他重要领域改革。圆满完成市级2018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国有资产底数更加清晰。二是深化财政领域“放管服”改革。全市财政系统3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实现2级以上办理深度、“最多跑一次”，非税收入在线缴款业务量迅速增长，国库支付、会计服务等管理不断优化。三是提升财政管理水平。推进预算评审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全市评审项目976个，送审金额87.3亿元，审减6.4亿元，审减率7.4%。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监督检查，确保重大财政政策和财税法规落实到位。
（六）加强财政预算管理。一是认真落实预算法。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要求和措施，全面支持人大预算监督重点改革。二是优化支出结构。坚决执行过紧日子的财政方针，全市各级各部门一般性支出压减幅度均达到10%以上，将腾出的资金用于三大攻坚战、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建立存量资金与预算安排统筹结合机制，共收回财政存量资金4.2亿元。三是提高预算执行质量。硬化预算约束，从严控制预算调剂事项。预算执行中一般不追加预算，也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按规定及时下达和批复预算，促进财政资金尽快发挥作用。加强库款管理，科学调度国库资金，切实防范支付风险，保障重点支出需要。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相关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2019年，我市预决算公开度位居全省前列。四是加快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拟定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6个配套办法，为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2019年预算执行总体较好，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市审计局对2019年市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建议。市政府已要求有关部门和县（市、区）按照审计意见，加大审计整改力度。市财政局认真组织整改落实工作，有的问题已在审计过程中整改，有的问题正在从制度机制层面研究具体整改措施。

三、2020年1-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着力支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一方面，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建立战时工作机制，强化资金保障，积极谋划、创新措施统筹各类财政资金支持疫情防控，上半年全市各级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0114万元，调度县（市、区）现金293940万元，开拓资金渠道，争取新开行3000万元贷款，确保人民群众不因担心费用问题而不敢就诊，确保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助和疫情防控。创新建立战时资金垫付清算机制，开通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绿色”通道，确保疫情防控物资、设备及时到位;落实省财政厅疫情防控相关11项财政政策，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复产复工。给企业“输血”。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5173万元，发放贷款贴息资金90.3万元，拨付疫情防控综合保险费186万元。实施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实质性将政府性担保费率降低至1%以下，多渠道提供大量低成本资金。加快省转贷我市的419862万元新增政府债券使用，积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帮企业“降负”。严格落实税收优惠和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持续巩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成果，上半年全市新增减税降费9.55亿元。延长实施失业保险返还政策，截至目前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补贴资金2477万元，及时安排工业结构调整资金支持稳岗就业，降低企业税收、人工和融资成本。为企业服务。用好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财税政策，用活促进外贸发展财政政策，优化财政领域营商环境，实行市级先行垫付后清算的方式确保企业满足资金周转需要。

上半年，全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财政收入恢复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1） 1-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6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30484万元，为预算的52.5%，同比增长0.1%。支出完成1265490万元，为预算的53.7%，同比下降27.2%。

1-6月份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9317万元，为
预算的42%，同比增长7.3%，主要是非税收入增加较多。支出完成172910万元，为预算的51.9%，同比下降23.7%。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6月份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23311万元，为预算的27.4%，同比下降39.2%，主要是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拖累。支出完成147071万元，为预算的24.9%，同比下降15.2%。

1-6月份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39988万元，为预算的34.2%，同比增长28.9%，主要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增收13531万元。支出完成22328万元，为预算的16.2%，同比增长40.2%，主要是政府性基金预算以收定支，收入增收，相应安排的支出增加。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6月份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500万元,为灵宝市完成，市本级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未实现收入。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6月份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06551万元，为预算的47.5%;支出完成359319万元，为预算的44.4%。
1-6月份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380187万元，为预算的48.2%;支出完成339057万元，为预算的44.3%。总体看，上半年，受疫情、减税降费等影响，全市财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采取多项有力举措，狠抓预算执行管理，财政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态势。收入方面，全市财政收入实现“由负转正”。1-6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0.1%，增幅从4月份、5月份下降9.1%、3.6%，实现了“由负转正”。其中税收收入下降8.9%，增幅较4月份、5月份收窄14.5、5.7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0.2%。支出方面，全市财政民生支出尤其是基本民生支出保障较好。上半年，全市民生支出84148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66.5%。公共卫生支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污染防治、扶贫等基本民生支出大幅增长，分别增长160.2%,79.4%，24.4%，18%;住房保障、交通运输支出分别增长29%，37%。
（二）下半年重点工作
当前，全市财政收入逐步开始企稳回升，下半年财政可能实现小幅增收并回补部分上半年减收。但受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市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维持财政收支紧平衡仍面临较大压力。下半年，我们将全面落实全市“两会”、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努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着力保持财政平稳运行。加强和改进财政预算管理，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深入推进综合治税，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减尽减。强化对市直单位和县（市、区）预算执行的督促指导，加快资金分配下达和拨付效率，提高预算管理的精准度和有效性。重点抓好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的预算执行管理，加强直达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全程监控，确保资金第一时间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充分发挥直达资金对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作用。

二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严格落实国家新出台应对疫情的税收优惠和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用好中小企业贷款贴息、科技贷、存续周转金等政策，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充分运用5支市级政府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向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聚焦，支持持续推进“三大改造”，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持续用好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财税政策，全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规范高效应用PPP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运营。聚焦新型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民生等领域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进一步强化资金保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鼓励市属功能类公益类金融类企业与县（市、区）开展合作，协同推进相关重大项目建设，更好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坚持有保有压、精打细算，大幅压减市级“三公”经费以及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等，对受疫情影响可暂缓实施、不再开展或任务量减少的临时性项目支出及时收回或按一定比例压减，对尚未分配下达的非急需非刚性专项资金原则上压减不低于50%，集中财力用于“六保”、“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控临时追加，坚决取消不必要的项目支出，从严控制新增项目支出。联合市纪律检查、审计、人行、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扎实开展全市各类存量资金清理整治和收费性资产专项检查工作，全面清理各类存量资金和收费性资产，整治账外管理资金，做到应交尽交、应收尽收。

四是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大力支持精准脱贫，持续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盘活用好易地扶贫搬迁结余资金，突出产业扶贫，强化扶贫资金监管，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保障开展污染防治，完善资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抢抓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机遇，加强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和湿地保护恢复，推动我市沿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严格管控重点县（市、区）债务风险，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持续加大对违法举债的监督问责力度。

五是稳住“三农”基本盘。聚焦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落实惠农补贴政策和特色农业保险，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四好农村路”、重点水利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等项目建设，尽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六是切实保障民生。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加大援企稳岗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创业，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落实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城乡低保、特困救助等各项民生政策，强化困难群体托底保障。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并围绕疫情暴露出的短板，着力支持加快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引导支持市属医院提升特色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扎实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做好相关资金保障。

七是兜牢“三保”底线。密切关注县级“三保”支出情况，统筹整合、运用各类财政资金，科学合理做好预算安排和库款调度，帮助基层兜牢“三保”底线。加大市级统筹和调剂补助力度，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八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市与县（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其他重要领域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加快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夯实财政管理基础，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快财政电子票据改革步伐，持续优化财政领域营商环境。严格贯彻落实预算法、《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认真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决算决议，做好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项报告工作，积极配合人大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认真听取吸纳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抓好重大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措施落实，对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下，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为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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